
被“氟乙酸”毒死的不只有西高地PAPI，还有青岛五只看护犬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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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宠物犬中毒事件接连发生，剧毒物质对动物生命与公共安全的威胁持续引发关

注。其实被氟乙酸类剧毒物质夺走生命的，远不止西高地PAPI……

据媒体报道，2022年9月，北京朝阳区某小区的西高地犬Papi被小区男子投毒致死，投毒物质

为氟乙酸钠。氟乙酸类剧毒物质是国家明令禁用的剧毒化学品。

此案作为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，于2023年 10月26日开庭审理，截至2025年9月22日

已迎来第九次延审，目前仍在等待下一次开庭通知。主人李女士为追凶辞职三年，自学刑法坚持

维权，直言“它是家人，为它讨公道一秒都不犹豫”。

近期，山东青岛又发生一起令人痛心的同类事件。2025年8月27日晚，青岛李沧区某工业园

内，5只承担厂区看护职责的小狗突然遭遇不明原因中毒，次日上午被发现时已尸体僵硬，确认

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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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发生后，狗主人第一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，并提交了犬只呕吐物等关键检材。经专业机

构化验，呕吐物检测报告明确检出“氟乙酸根离子”，公安机关告知狗主人，5只小狗系被氟乙酰

胺毒死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氟乙酰胺毒性极强，对人体的致死量仅为0.1-0.5克，误食后短时间内便会出现

恶心、呕吐、抽搐等症状，严重时可迅速致命。作为国家严格管控的危险化学品，其非法持有和

使用本身就已涉嫌违法犯罪。

目前，公安机关已通过监控排查出可疑人员，但案件却再无下文。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要求“公安

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，应当进行侦查，收集、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、罪轻或者罪

重的证据材料”，立案绝不能成为“调查休止符”。

从法律层面来看，本案并非简单的“动物死亡事件”。一方面，氟乙酰胺属明令禁止的剧毒化学

品，行为人在工业园（公共区域）投毒，即便针对犬只，也可能因存在毒物扩散风险、危害公共

安全，符合《刑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“投放危险物质罪”的构成要件，该罪最低量刑为三年以上有

期徒刑；另一方面，5只看护犬属狗主人合法财产，若符合山东省故意毁坏财物罪刑事立案标

准。即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，或多次毁坏（3次及以上），或纠集3人以上公然毁坏财物且造成损

失2000元以上，则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五条“故意毁坏财物罪”，若两罪竞合，司法机

关通常择一重罪追责。

此外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二条，公安机关对报案应迅速审查并依法立案侦查。若本

案中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长期拖延调查，狗主人可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，向检察

机关申请法律监督，或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诉，通过合法途径推动案件查明真相。

从法律视角延伸，不同类型的“投毒相关行为”，其法律后果存在明确梯度，但核心底线是：任何

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将被追责！



现实中，小区业主群等场合常见“要毒死流浪动物”的言论，这类表述并非无关痛痒。根据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五条，散布可能引发公共安全恐慌的言论，可认定为“扰乱公共秩

序”，处拘留或罚款；若通过威胁方式干扰他人生活，还可能违反第四十二条“威胁他人人身

安全”条款，面临警告、罚款甚至行政拘留。

尤其投毒物质若暴露在室外，儿童、宠物误食风险极高，仅0.1-0.5克的氟乙酸就足以致命，

此类扬言本身就暗藏公共安全隐患。

网络上存在用异烟肼、乙二醇等非禁毒物毒杀流浪猫狗的情况，即便不构成刑事重罪，仍可能

承担行政或民事责任。

从行政层面看，若投放行为引发居民恐慌（如担心儿童误食），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

十五条可定“扰乱公共秩序”；若经司法鉴定此类物质属“毒害性物质”，根据第三十条还可能

构成“非法处置危险物质”，面临10-15日拘留。

民事层面，若毒杀的猫狗是他人宠物或社区管理对象，投毒人需赔偿治疗费、宠物价值等损

失。

更关键的是，“对人无害”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！异烟肼过量摄入致肝损伤、神经损害，儿童

误食风险极高；乙二醇少量即引发肾衰竭。司法实务中，法院对投毒场景安全从严认定，哪怕

在小区绿化带等儿童活动区投放低毒性物质，也可能被判定危害公共安全。

像氟乙酸钠、氟乙酰胺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剧毒化学品，非法持有、使用本身就涉嫌重罪。以

青岛案为例，行为人在工业园公共区域投毒，即便针对犬只，因存在毒物扩散风险，符合《刑

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“投放危险物质罪”构成要件，该罪量刑起点即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若

造成人员伤亡，最高可判死刑。

可见，投放危险物质罪绝非“小事”，其量刑起点便达三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若造成人员伤亡等

严重后果，最高可判处死刑。

司法判例早已明确态度：牡丹江市沙某、王某用含氟乙酸类鼠药毒杀11只宠物犬，法院以投放

危险物质罪分别判处二人三年七个月、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，即便认罪赔偿取得谅解，仍未轻

饶。这充分说明，剧毒投毒无论目标是动物还是人，只要危害公共安全，必受刑事惩处。

在此郑重提醒：对动物不喜欢、不接纳实属个人选择，但必须坚守法律底线，无论是扬言投毒、

用非禁毒物加害，还是用剧毒化学品作案，都将付出相应法律代价。

1 扬言投毒绝非“口嗨”，已触碰行政违法红线

2 投放非国家明令禁止毒物，同样难逃法律追责

3 投放国家明令禁止剧毒物，属刑事重罪



同时，若发现任何投毒行为或危险言论，务必做好以下处理，共同守护公共安全。

第一时间分类固定证据：针对扬言投毒，需完整截图聊天记录（含发布者头像、昵称、言论内

容及时间）、录音通话或视频言论，保存发布言论的账号信息及传播范围证明（如群成员数

量、转发记录）；针对动物被投毒致病致死，要留存投毒物残留（如可疑食物、药剂包装）、动

物呕吐物/排泄物样本，拍摄现场全景照（毒物投放位置、周边环境）、特写照（毒物形态、动

物状态），调取监控录像（覆盖投放及动物接触时段），若动物就医需保留诊疗记录，若死亡需

及时联系专业机构对尸体或检材进行化验，获取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，同时准备动物购买

凭证、疫苗记录等证明其价值的材料。这些证据是警方立案调查的核心依据。

若为宠物主人，应在固定证据后第一时间报警，清晰告知警方事件发生时间、地点、毒物类型

（或可疑特征）、动物伤亡情况及已掌握的证据清单，配合警方制作笔录；报警后可凭证据提

起民事诉讼，主张治疗费、宠物价值等损失赔偿。若投毒行为引发社区公共安全担忧，可联合

居民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说明，要求以治安案件立案，督促警方对毒物来源、行为人进行彻

查。

发现投毒隐患后，可联合居民推动物业加强公共区域监控覆盖，在绿化带、儿童活动区等重点

位置设立“警惕不明物品”警示标识；对于流浪动物管理，应联系正规动物保护组织开展绝

育、领养工作，或由社区统筹设立规范投喂点，通过合法合规方式化解矛盾，避免极端行为滋

生。

0.1克的剧毒剂量，一头连着动物生命，一头系着公共安全。对剧毒化学品的流向监管不能有

“盲区”，对投毒行为的打击更不能有“拖延”。青岛5只看护犬中毒案的嫌疑人线索不应石沉大

海，每一起投毒事件都需要明确的调查结果。这不仅是给受害动物主人的交代，更是对社会公

共安全的庄严承诺，期待正义不被辜负。

法律实践中投放行为是否构罪，需结合物质毒性、投放范围、主观恶意等具体情节综合判定，建

议在必要时咨询专业律师进行针对性分析。

1 固定证据是关键

2 明确主张合法权利

3 推动社区协同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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